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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关于将建筑工地扬尘管理纳入我市建筑

行业诚信管理体系的通知

[image: image1]各区国土城建和水务（利）局、市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站、各相关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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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佛山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佛山市扬尘污染防治管理办法的通知》（佛府办〔2014〕24号）第十七条的规定，及《佛山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佛山市环境保护综合治理实施方案（2014-2017年）的通知》（佛府函〔2014〕54号）的要求，现将我市建筑工地扬尘管理纳入建筑行业诚信管理体系。建筑工地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劳务公司及相关企业“未按规范做好文明施工，造成建筑工地扬尘污染，经相关职能部门确认证实，每次诚信扣5分。”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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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10月15日       

抄送：佛山市环境保护局

佛山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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